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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維護學生受教權並確保課程教學時數與學習品質，依據「文藻外語大學教職員請

假規則」訂定「文藻外語大學教師調課、補課及代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調課、補課與代課，區別如下： 

（一）調課：將原課程時段調整至其他時段授課。 

（二）補課：因請假或其他經核准事由致未授課之時數，加開時段補回（含預行補

課）。 

（三）代課：由合適教師依授課計畫代理授課。 

三、本校專兼任教師應親自依既定課表時間上課；如因請假或其他經核准之事由（例如

配合校內活動等）致未能依既定課表時間上課，應於上課3日前完成調、補、代課之

安排為原則，以維護學生權益。遇特殊情形（如緊急公差、病假），得事先通知學生、

開課單位、教師所屬單位及教務處，並依本要點第八點規定辦理，惟教師擬以校外

教學作為補課者，其申請時程依「文藻外語大學校外教學實施要點」應於14日前送

件。 

四、教師申請調、補、代課時，須線上填寫申請單並敘明理由，經開課單位及所屬單位

主管核准後，送教務處核備；必要時應檢附相關證明。 

五、教師因公假、事假、病假等原因未授課之時數，應依「缺課幾小時、逐班補足幾小

時」之原則辦理；補課以各開課班級為單位分別辦理，不得併班補課。 

六、補課之內容、深度與評量方式應與原課程目標相當；採線上同步教學補課者，應依

「文藻外語大學教師線上同步教學申請規範」辦理。 

七、校外教學作為補課之規範： 

（一）校外教學須與該課程教學目標直接相關，具教學必要性，並事前納入教學計

畫或補充教學說明。 

（二）單一教學活動之認列時數以該次實際授課時數為上限，且僅得認列單一班

級；不得以同一活動同時抵充多個班級之課程時數，亦不得認列超過實際授

課時數。惟因課程性質或教學安排確有特殊情況者，應敘明理由簽呈核准

後，始得例外認列。 

（三）得依「文藻外語大學校外教學實施要點」就同一科目合班同時實施，並就實

際參與之各班分別認列相同時數；不得以同一活動同時或事後抵充其他未參

與之班級之缺課時數，亦不得認列超過實際授課時數。 

（四）各班缺課時數應分別補足。 

（五）校外教學之申請、核備與時數計算，悉依「文藻外語大學校外教學實施要

點」辦理；其他未規定者，依本要點之相關規定從之。 

八、程序與期限： 

（一）教師應於調課、補課或代課前完成申請與核備；遇急事無法事前申請者，應

即時通知學生與相關單位，並於一週內補辦相關程序。 



（二）教師如屬預知性請假且距離請假日起三週（含）以上者，應先與各班協調補

課（或調課）時程，並於申請時一併填列各班補課日期、節次與地點；未完

成協調者，退件補正。 

（三）補課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 

（四）調課、補課或代課之時間、地點（含線上會議室資訊）應公告於網路學園，

並留存出席與授課佐證。 

九、補課以正常授課時段為原則，不得以任何形式之考試（含小考、測驗、期中／期末

考等）作為補課方式；需於夜間或非上課日辦理者，應徵得修課學生同意並留存紀

錄；不應侵占校級活動時間，特殊情形須經核准。 

十、代課教師以校內合適師資為優先；其鐘點費依實際授課時數及相關規定核支。代課

應遵循原課程教學計畫；必要時由原任課教師提供教材與評量標準。 

十一、未依規定完成調課、補課、代課或未能補足時數者，該未授時數之鐘點費不予認

列或予以扣發；情節重大者，並依教師評鑑或人事相關規定處理。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